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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産權案件

3415 件，同比增長 2.9%，其中一審案件 8 件，二審案件 3178

件，申訴案件 224 件，再審案件 3 件，複議案件 2 件。在全年新

受理 3415 件案件中，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3053 件，佔

89.40%；知識産權民事案件 362 件，佔 10.60%。在全年受理

的 3053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，專利授權確權行政

案件 399 件，佔 13.07%；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2654 件，佔

86.93%。

2017 年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結各類知識産權案件

3424 件，同比增長 8.08%，其中一審案件 2 件，二審案件 3201

件，申訴案件 216 件，再審案件 3 件，複議案件 2 件。在全年已

審結的 3424 件案件中，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3070 件，

佔 89.66%；知識産權民事案件 354 件，佔全年審結案件總數的

10.34%。在全年審結的 3070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

中，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408 件，佔 13.29%；商標授權確權

行政案件 2622 件，佔 86.71%。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7 年的案件審理大致有如下幾個

特點：第一，案件類型齊全，疑難複雜案例較多，如審結了“核苷

酸類似物”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；第二，廣受社會關注的

案件越來越多，如“U 盾”發明專利侵權糾紛案、“墻錮”商標侵

權糾紛案；第三，案件數量增幅放緩，全年新收案量較上年增長

2.9%；第四，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仍佔據絶對主導地位，

其中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佔絶大部分；第五，審判力量得到

補充，但審判工作依然繁重。多名辦案法官全年結案超過 170

件，最高結案突破 200 件。

本文擬向知識産權界介紹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7 年知

識産權審判的最新發展和動向。

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

1、出版物内容中記載的日期信息可以作爲確定該出版物

公開日期的輔助因素

對出版物公開日期的認定，不僅要考慮其記載的印刷日期

信息，也要考慮其記載的其他信息，在綜合全部信息的基礎上

以高度蓋然性爲證明標準作出認定。只有在依據出版物中記

載的所有信息不足以認定其公開日的情况下，才適用審查指南

中規定的“推定規則”，推定出版物中記載的出版月份的最後一

日爲公開日。

在名稱爲“胃腸基質腫瘤的治療方法”的發明專利無效行

政糾紛案中 1，請求人提交了證據 1，即一篇刊載於《柳葉刀·腫

瘤學》2000 年 10 月刊上的論文。無效請求人認爲涉案專利權

利要求相對於證據 1 不具備創造性。本案的争議焦點在於《柳

葉刀·腫瘤學》2000 年 10 月刊是否構成現有技術，即是否在涉

案專利優先權日（2000 年 10 月 27 日）前公開，請求人和專利

權人圍遶該焦點均提交了大量證據和理由。證據 9、10、13 是

請求人提交的其代理人與《柳葉刀·腫瘤學》主編 David Collon⁃

gridge 教授之間的往來電子郵件，欲通過 David Collongridge

教授在郵件中陳述的内容，證明《柳葉刀·腫瘤學》10 月刊在涉

案專利優先權日前公開。反证 1、2 是專利權人提交的其與

David Collongridge 教授之間的電子郵件往來及《柳葉刀·腫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7 年
知識産權審判新發展

（專利部分節選）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

3



瘤學》網站頁面相關信息，用於説明 David Collongridge 教授

在 2014 年時才是上述雜誌的主編，且《柳葉刀·腫瘤學》10 月

刊公開日期並不確定。

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，應當合理地認定證據 1 在涉案專利

優先權日之前公開，證據 1 可以作爲涉案專利優先權日前的現

有技術證據使用。請求人提交的用於證明證據 1 公開時間的

證據 8、11、12 以及專利權人相應的反证 3⁃11、13、14、27 專利

複審委員會均未採信。在此基礎上，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被訴

决定，宣告涉案專利全部無效。一審法院認爲，根據反证 12 中

披露的信息，結合當事人與《柳葉刀·腫瘤學》雜誌現任主編的

郵件往來，可以確定證據 1 在涉案專利優先權日前已可爲公衆

所獲知，構成涉案專利的現有技術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證據 1 及反证 12 記載《柳葉刀·腫瘤學》雜

誌的出版日期信息爲“2000 年 10 月”，没有具體的日期，對此

可以結合該出版物的其它信息進行綜合認定。反证 12“會議

日誌”兩頁包含共 24 條會議信息，由會議時間、會議名稱、會議

地址、會議聯繫人等因素組成。反证 12“分類廣告”一頁“Ime⁃

dex 醫學會議方面的專家”欄中在顯著位置標出了“即將召開”

的字樣，8 條會議信息由會議名稱、會議時間、會議地點、會議主

席等内容組成。上述 32 條會議信息中，召開日期在涉案專利

優先權日之前的有 5 條，最早的會議在 10 月 5 日召開，召開日

期在 2000 年 11 月之後的多達 27 條。通常情况下，刊登會議

廣告信息的雜誌應當在會議召開日期之前出版發行，以便於所

屬領域的人員瞭解會議信息並報名參會，而在會議召開日期之

後出版發行的概率極低。參照民事訴訟的“高度蓋然性”證明

標準，結合證據 1 和反证 12 的“會議日誌”和“分類廣告”等信

息，足以認定證據 1 在涉案專利優先權日之前公開，屬於涉案

專利的現有技術。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相對於證據 1 不具有

創造性。

2、專利權人撰寫權利要求書時排除的技術方案不應再解

釋進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

在專利授權確權過程中，應避免不適當地劃定權利要求的

保護範圍。如果專利説明書中公開了某一實施方案，但專利權

人並未將其納入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，則視爲專利權人放棄該

實施方案，不應將其解釋進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。某一技術方

案是否構成放棄無需明示排除，只要本領域技術人員閲讀涉案

專利權利要求書和説明書能够確定專利權人僅選擇了説明書

公開的多個實施方式中的一種或者幾種，則其餘實施方式均構

成放棄的技術方案。

在名稱爲“冷光片瓶貼及其防水製造工藝”的發明專利無

效行政糾紛案 2中，涉案專利説明書在“發明内容”部分第 0009

段記載：“所述電池盒底座的外形設計爲充分配合瓶子底部的

形狀，可以很隱蔽的裝在瓶子底部”；第 0012 段記載：“電池盒

底座還可以設計爲電池盒底座上部設有嵌裝瓶子底部的凹槽

或底座上增加個插入瓶子底部的外突錐形部件從而確保瓶子

能穩固的安放在底座上”。涉案專利説明書共記載了 3 個實施

例，其中在 0043、0044 段記載：“實施例 3：如圖 11、圖 12 所

示，電池盒底座可以設計爲方形，方形電池盒底座 4 可以設計

有用於嵌裝瓶子底部的凹槽或在底座上增加個插入瓶子底部

的外突錐形部件從而確保瓶子能穩固的安放在底座上，可以將

瓶子 5 放入方形電池盒底座的凹槽中，或將瓶子 5 放在方形電

池盒底座 4 的上方，方形電池盒底座 4 上的外突錐形部件插入

瓶子 5 底部從而確保瓶子能穩固的安放在底座上，後可將冷光

片標牌貼於瓶子 5 上”。案件的争議焦點之一爲，“所述電池盒

底座的外形設計爲充分配合瓶子底部的形狀，可以很隱蔽的裝

在瓶子底部”是否構成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2 保護的技術方案。

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，權利要求 2 所要求保護的技術方案

與證據 1 所披露的技術内容相比，區别在於：①所述冷光片標

牌包括 PET 膜保護層、PET 絲印層、ITO 膜、熒光粉層、介質層、

銀漿層、防水層、雙面膠，PET 膜保護層、PET 絲印層、ITO 膜、

熒光粉層、介質層、銀漿層、防水層、雙面膠依次貼合在一起。

②所述冷光片供電導綫帶内有兩電極，冷光片供電導綫帶最下

端是分别連接着冷光片供電導綫帶内兩電極的點焊脚，點焊脚

連接在電池盒底座的驅動裝置上。複審委作出被訴决定，維持

涉案專利部分有效。權利要求 2 的技術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實

質性的特點和顯著進步，因而不具備創造性。一審法院亦認爲

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2 不具備創造性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涉案專利説明書明確記載，電池盒的設置

方式有兩種，一種是“可以很隱蔽的裝在瓶子底部”，另一種是

瓶子“安放在底座上”，兩種設置方式是並列的技術方案。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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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護範圍以權利要求爲準，專利權人在撰寫權利要求 2 時僅

記載了電池盒底座“可以很隱蔽的裝在瓶子底部”，並没有記載

“安放在底座上”的技術方案，故“安放在底座上”的技術方案屬

於權利要求保護範圍之外的技術方案，應視爲被專利權人“捐

獻”的技術方案，不應讀入權利要求中。因此，涉案專利權利要

求 2 僅指電池盒完全隱藏於瓶底的技術方案，不包括電池盒暴

露於瓶底外的技術方案。專利複審委員會在評價權利要求 2

的創造性時，遺漏了區别技術特徵“所述電池盒底座的外形設

計爲充分配合瓶子底部的形狀，可以很隱蔽的裝在瓶子底部”，

故其對權利要求 2 的創造性認定錯誤。

3、創造性評價可以考慮區别特徵之間的協同作用

確定客觀技術問題應避免將區别技術特徵本身的基本屬

性直接認定爲其在技術方案中的作用，應考查其與其他特徵的

關聯，並根據其所在的技術單元給整個技術方案帶來的技術效

果來認定。尤其是區别技術特徵爲所屬技術領域公知常識時，

不考慮與技術方案其他特徵的配合、協同作用，僅以其公知常

識的屬性認定技術效果，往往會割裂單個區别技術特徵與整個

技術方案的内在聯繫。認定區别技術特徵的作用、效果，應當

將該區别技術特徵置於涉案專利整體技術方案中，綜合考慮該

特徵本身固有的屬性、與其他技術特徵的關係以及發明目的等

因素予以確定。

在名稱爲“位於座墊下表面或座椅骨架上的壓力型安全帶

提醒傳感器”的實用新型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案 3中，涉案專利權

利要求 2 與最接近的對比文件相比存在以下區别技術特徵：（3

⁃1）涉案專利中限定壓力傳感器包括設置在塑料薄膜層上的通

孔，而證據 2 中的薄膜開關是在粘合層 18 中形成小排氣通道

36，通道 36 連接至主排氣通道 38，通道 38 終止於薄膜 20 的

邊緣 39，使得其實際上被排氣至空氣；（3⁃2）涉案專利中限定壓

力傳感器包括設置在塑料薄膜層上的通孔，而證據 2 中的薄膜

開關中包括基板 10 上的通道 46，通道 46 通向第二基板與第

一基板之間形成的腔 44。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，涉案專利説

明書中並未詳細記載通孔的作用，更没有提及其如何能够起到

識别最低荷載的作用，本領域技術人員基於説明書的描述並不

能確定其具備識别最低荷載的功能，涉案專利不具備創造性。

一審法院認爲，涉案專利説明書中僅記載了通過不同重量

的載荷改變雙層塑料薄膜層的接觸程度，相應地改變接觸電阻

值並傳輸到相關控制系統進行信號檢測，並未記載通過塑料薄

膜通孔識别最低荷載並對傳感器進行檢測的技術效果，本領域

技術人員閲讀説明書後亦無法獲知該技術效果，故識别最低荷

載不屬於本專利實際解决的技術問題。雖然區别技術特徵（3⁃

1）、（3⁃2）的塑料薄膜通孔的技術效果並未在本專利説明書中

予以記載，但是本領域技術人員可知，在壓力傳感裝置上設置

通孔能達到通氣、排氣的技術效果，且該技術效果在證據 2 中

亦可實現。本領域技術人員閲讀本專利説明書後可知，相對於

證據 2，區别技術特徵（3⁃1）、（3⁃2）實際解决的技術問題是提供

一種新的解决傳感器内外部壓力平衡問題的方式。對於區别

技術特徵（3⁃1），本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到簡單地使用在薄膜

上開排氣通道的方式實現壓力平衡。對於區别技術特徵（3⁃

2），本領域技術人員亦容易想到在證據 2 將第二基板和空腔

44 省略，直接實現傳感器内外部的壓力平衡。此外，區别技術

特徵（3⁃1）、（3⁃2）未給本專利權利要求 2 帶來意料不到的技術

效果。對於區别技術特徵（4），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其實際應

用場合，根據需要在傳感器外部設置紡織物保護材料是無需付

出任何創造性勞動的，且這種設置不會産生任何預料不到的技

術效果。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2 不具備創造性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涉案專利與最接近對比文件區别技術特徵

爲壓力傳感器，包括設置在塑料薄膜層上的“通孔”，而“通孔”

與上下層塑料薄膜及印刷電路等其他技術特徵共同組成了傳

感器，正因爲“通孔”的設置才使得雙層塑料薄膜層在一定座椅

載荷作用下，内部空氣通過“通孔”被排出，上下層印刷電路相

接觸，相應地改變接觸電阻值並傳輸到相關控制系統進行信號

檢測，爲整車提供乘員狀態信息以便在安全帶没有繫好的情况

下提醒乘員確認安全帶繫好。作爲本領域的公知常識或生活

常識，“通孔”必然具有“排氣通氣”的功能，由於涉案專利中的

“通孔”與壓力傳感器是一體設計的，所以客觀技術問題的認定

不能僅以“通孔”本身具有的功能來確認，應將“通孔”置於壓力

傳感器中來認定。涉案專利在僅有兩頁的説明書中反復出現

“傳感器的各個傳感單元可以重複測量”的表述，本領域技術人

員基於涉案專利發明主題、發明目的以及説明書對傳感單元結

構、具體實施方式的記載，可以明確地認識到傳感器單元的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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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效果是“測量”汽車座椅上的載荷，故涉案專利實際解决的技

術問題既非專利權人聲稱的“排氣通氣”，亦非一審法院歸納總

結的“保持平衡”，而是“識别最低荷載”。一審法院實際是將最

接近對比文件解决的技術問題認定爲涉案專利解决的客觀技

術問題，在此基礎上對涉案專利創造性的認定有誤。

4、補充的實驗數據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評判創造性

在創造性評判過程中，對於申請日之後補交的實驗數據應

予審查。如實驗數據真實可信，採用的實驗方法、實驗條件屬

於涉案專利申請日前的實驗方法、條件，實驗數據體現的技術

效果是涉案專利公開的專利文件中記載的效果，並且該實驗數

據是專利權人針對請求人提出的對比文件進行實驗獲得的數

據，該補充的實驗數據一般可以採信。接受補充的實驗數據不

應破壞專利先申請原則。

在名稱爲“核苷酸類似物”的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4

中，三位請求人分别單獨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了無效宣告請

求，請求宣告本專利全部無效。專利權人就其中一位請求人的

證據組合方式，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反证 III⁃13，並主張，“實

際上這種文章在權威的雜誌上發表，本領域知名專家進行審

查，看是否符合其質量，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到雙 POCPMP 更容

易被人體吸收，抗病毒效果更好……本發明是有創造性的”。

反证 III⁃13 公開了在 MT⁃2 細胞和 PBMC 中確定 PMPA 及其

前藥的抗 HIV 活性的實驗數據。該實驗通過 XTT 測定來監視

複製培養基中的細胞活性。根據表 1 的記載，bis(poc)PMPA

的 EC50 爲 0.007μm、IC50 爲 22μm, bis(pom)PMPA 的

EC50 爲 0.05μm、IC50 爲 7.5μm。專利複審委員會並未評價

該證據，决定宣告涉案專利無效。一審法院亦未採信反证 III⁃

13，並認爲被訴决定並無不當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反证 III⁃13 是 1998 年 3 月發表的科學論

文，其公開日早於無效宣告請求日，在無相反證據的情况下，其

真實性可以確認。反证 III⁃13 採取的實驗方法與現有技術即證

據 II⁃2 相同，均爲 XTT 試驗，故反证 III⁃13 採取的實驗方法是

涉案專利申請日前的實驗方法，且反证 III⁃13 亦記載了具體的

實驗步驟。同時，反证 III⁃13 記載的有關抗病毒活性和細胞毒

性的技術效果是涉案專利説明書實施例 16 已經明確記載的技

術效果，反证 III⁃13 對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2 的 bis(poc)PMPA

與證據 II⁃2 公開的 bis(pom)PMPA 的抗病毒活性和細胞毒性

進行了平行對比，因此，反证 III⁃13 是針對特定對比文件提供的

實驗數據。綜上，雖然反证 III⁃13 是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後形成

的實驗數據，但能够客觀反映涉案專利的技術貢獻，接受該實

驗數據並不會爲專利權人帶來不當利益，在對涉案專利權利要

求 2 進行創造性評價的過程中應予採信。結合考慮涉案專利

説明書實施例 16 與證據 II⁃2 以及反证 III⁃13，可知涉案專利權

利要求 2 的 bis(poc)PMPA 比證據 II⁃2 公開的 bis(pom)PM⁃

PA 獲得了更優異的抗病毒活性和更低的細胞毒性。

5、優先權核實的對象是技術方案而非權利要求

優先權制度是爲了保障在先申請原則下同樣的發明創造

能够授權給最先提出申請的人。該制度設計既要保证爲專利

申請人提供便利和實際利益，也要防止專利申請人由此獲得不

當利益。既不應當由於權利要求的撰寫水平而限制優先權的

獲得，不以專利申請人提出的優先權申請爲部分優先權而存在

差别,也不能給予多個權利要求拼凑的技術方案優先權使得部

分優先權人獲得不當利益。部分優先權核實的對象爲權利要

求所保護的技術方案，不限於權利要求，但不能超越權利要求。

在名稱爲“核苷酸類似物”的發明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案 5

中，三位請求人先後單獨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了無效宣告請

求，請求宣告涉案專利全部無效。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，涉案

專利在專利申請階段僅要求了一項優先權，即 US08/686,838

（證據 II⁃14），其優先權日爲 1996 年 7 月 26 日。涉案專利的

授權公告文本與其聲稱的優先權文件之間至少存在數個區别，

因此，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和 3 不能享有 1996 年 7 月 26 日

提交的 US 08/686,838 的優先權，存在相同缺陷的權利要求 4⁃

14、19⁃32 也不能享有上述優先權。由於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、

3⁃14、19⁃32 無法享有優先權，證據 II⁃17 公開日早於涉案專利

的申請日，故可以作爲評價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、3⁃14、19⁃32

新穎性和創造性的現有技術使用。相對於證據 II⁃17，涉案專利

權利要求 1、3⁃6、8⁃10、22 和 26 不具備新穎性，不符合《專利

法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。專利複審委員會决定，宣告涉

案專利權全部無效。

一審法院認爲，“相同主題”這一限定的目的在於避免專利

申請人在其專利申請中引入優先權日之後的技術信息，故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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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這一判斷應採用專利法第三十三條中有關修改超範圍的判

斷規則。也就是説，將專利申請文件中吉聯亞公司主張享有優

先權的技術方案與優先權文件相比，如果該部分技術方案中引

入了優先權文件中未曾出現過的技術信息，則應認爲其與優先

權文件並非相同主題，相應地，該部分技術方案亦不享有優先

權。專利權人主張權利要求 1、3⁃14、19⁃32 享有外國優先權，

對於優先權的核實應以權利要求，而非該權利要求中所包含的

具體化合物爲對比依據，故判斷上述權利要求是否享有優先

權，需以涉案專利授權文本中的上述權利要求與優先權文件中

相應内容進行比對。因專利權人認可相對於上述權利要求，涉

案專利文本與優先權文本中確實存在被訴决定中所認定的區

别，故上述權利要求中的技術方案與優先權文本中的技術方案

並未構成相同主題的技術方案。據此，專利權人認爲上述權利

要求享有優先權的主張不能成立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是否“相同主題”並未指向權利要求，而落

脚於權利要求所保護的技術方案，可以從技術方案出發，判斷

所屬技術領域、所解决的技術問題、實現的技術效果是否相

同。對此，外國多項優先權的制度設計可以加以佐证。在外國

多項優先權制度中，同一權利要求中的具有並列選擇關係的技

術方案可以成爲優先權核實的最小單位，部分優先權核實的最

小單位與之並無不同。《巴黎公約》第 4 條第 F 部分也規定，“本

聯盟的任何成員國都不得以要求一項或者多項優先權的專利

申請中包含一個或者多個没有記載在被要求優先權的一份或

者多份專利申請中的組成部分而拒絶給予優先權或者駁回該

專利申請”。以技術方案爲優先權核實的最小單位符合優先權

的立法精神以及公約規定。部分優先權是優先權核實的對象

爲權利要求所保護的技術方案，不限於權利要求，但不能超越

權利要求。馬庫什權利要求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要求撰寫方式，

它是對多項技術方案進行概括的撰寫方法，但不同於諸如上位

概念概括等一般的概括方法，雖形式上具有整體性，但實質上

並非單一的技術方案。基於馬庫什權利要求的特殊性，在特定

情况下不排除馬庫什權利要求包含數量有限且清晰可分的並

列選擇關係的技術方案，此時，馬庫什權利要求可以享受部分

優先權。

6、訴訟中一般不宜主動引入請求人未主張的公知常識

公知常識可以是本領域技術人員熟知的技術常識。對於

公知常識的引入應當符合聽证原則的要求。在專利權無效審

查程序中，主張公知常識的一方需要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進

行充分説明。在專利授權確權行政訴訟中，對於請求人在無效

審查階段未主張且專利複審委員會在審查過程中亦未援引的

公知常識性證據，一般不得主動引入，更不得與對比文件相結

合來審查涉案專利的創造性。

在名稱爲“静電除塵器”的發明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案 6中，

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 1 是：用於水平氣流的静電除塵器（8），具

有一個關於外殻中心軸綫（3）基本旋轉對稱的外殻（2），該外殻

具有一管狀入口（1）和一管狀出口（9），其特徵在於，所述管狀

入口（1）具有一個在單個的圓錐形部分（10），該圓錐形部分達

到外殻直徑（D）的 80 至 95％，剩餘外殻直徑（D）的 5 至 20％

的加寬部分採用一個基本垂直於外殻軸綫（3）並關於該軸綫徑

向對稱的臺階（5），在圓錐形部分（10）中至少有兩個基本垂直

於外殻軸綫（3）的配氣帶孔盤（6，6’，6”）。請求人主張本專利

權利要求 1 相對於證據 1 及證據 5 的結合不具備創造性。專

利複審委員會認爲，證據 5 中並没有明確的文字記載所述入口

不是圓錐形的，是方形截面的金字塔/角錐狀，由於證據 1 已經

公開了圓柱形殻體（1），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將證據 5 中的單個

圓錐形部分以及臺階部分應用於證據 1 中時，顯然會將其形狀

做得能够與圓柱形殻體（1）相適應。即，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將

證據 5 中的單個圓錐形部分以及臺階部分應用於證據 1 中時，

爲了使得氣體流速更加均匀，很容易想到利用本領域的常規試

驗手段，進一步地將證據 5 中的單個圓錐形部分以及臺階的尺

寸做成本專利權利要求 1 所限定的範圍内的尺寸，進而顯而易

見地獲得權利要求 1 請求保護的技術方案。據此，專利複審委

員會作出被訴决定，宣告涉案專利權無效。

一審法院認爲，證據 5 雖未明確公開其具有圓錐形的入

口，但鑒於對本領域技術人員而言，方形和圓形均屬於除塵器

入口及殻體的常規選擇，故在證據 5“錐形入口+臺階”入口結

構的基礎上，完全有動機將其適應性的修改爲適合涉案專利圓

柱形殻體的“圓錐形入口+臺階”，並應用於證據 1 當中，以獲得

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，證據 5 給出了將上述區别技

術特徵應用於證據 1 以解决涉案專利實際解决的技術問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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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示。至於“圓錐形入口”及“臺階”的尺寸範圍的選用，是本領

域技術人員通過有限次實驗可以獲得的常規選擇。基於上述

分析，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相對於證據 1、證據 5 及公知常識

的結合不具備創造性，專利複審委員會對於涉案專利權利要求

1 創造性的認定正確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以本領域技術人員的認知能力閲讀證據 5，

可以得出一審法院關於證據 5 公開的入口部分形狀是圓形，也

有可能是矩形的認定是正確的結論。但是，一審判决關於“對

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而言，方形和圓形均屬於除塵器入口及殻

體的常規選擇”的内容，在無效宣告請求審查程序中，請求人並

未提出“方形和圓形均屬於除塵器入口及殻體的常規選擇”爲

公知常識並與證據 5 相結合的主張，專利複審委員會也未依職

權將“方形和圓形均屬於除塵器入口及殻體的常規選擇”認定

爲公知常識並與證據 5 相結合評價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的創

造性。一審法院將當事人未在無效宣告請求審查程序中提出

的公知常識予以引入並與證據 5 相結合評價涉案專利權利要

求 1 的創造性無法律依據。■
（審稿：楊柏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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